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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2020 登记 6005127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84 号 104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成建华（占

5/6 份额）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
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亦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
征收办达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
补偿方案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
（二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
84 号 104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原房屋所有权
人为成建江（占 1/6 份额）、成建华（占 5/6 份额），
其中成建江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签订补偿协议，成建
华至今未签订补偿协议。上述房屋证载面积 24.4647 平
方米（5/6 份额即 20.3872 平方米），使用性质（规划
用途）为住宅，混合结构 7 层。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
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
（ 合 富 S 字〔2021〕091101JTBB 号）， 以 2020 年 11
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按该房屋占 5/6 份额合法产权面
积 20.3872 平方米以及实际营业性质进行评估，市场价
值为 1023416.67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
产权调换房屋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一街 5 号 515 房，
建筑面积 42.67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

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
032525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市场评估价值 1651329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成建华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
房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
置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
工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
偿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一街 5 号
515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本府提供广州市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一街 5 号
515 房，建筑面积 42.67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
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对被征收人成建华进行补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成建华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广州市荔湾区西
湾和苑和苑一街 5 号 515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成建华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20.3872 平方米，100 元 / 平
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六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2232.32
元，50 元 / 平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
助费 6000 元，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101936
元，住宅搬迁费 1 户，共 2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施、线

路补偿为 2000 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有线电视、
宽带网络、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补偿），合
共支付给被征收人 124168.32 元。
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20.3872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
案规定，安置西湾和苑安置房增幅 60% 应安置建筑面
积为 32.6195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42.67 平方米，
与应安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10.0505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
方案西湾和苑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
平方米），按 24100 元 / 平方米购买，10 平方米以上
按 3030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成建华应支
付差价款为 242530.15 元（10 平方米 ×241000 元 / 平
方 米 =241000 元，0.0505 平 方 米 ×30300 元 / 平 方 米
=1530.15 元）。被征收人成建华应自迁入产权调换房屋
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 242530.15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
诉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
后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
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40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统字 328650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84 号 105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柳华生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
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亦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
征收办达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
补偿方案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（二
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 84
号 105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原房屋所有权人
为柳华生，上述房屋证载面积 26.8514 平方米，使用性
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混合结构 7 层。根据广州合富
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
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091102JTBB 号），以 2020
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该房屋按实际营业性质进行
评估，市场价值为 13587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
产权调换房屋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一街 1 号 0802 房，
建筑面积 45.72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
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
032526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
市场评估价值 1792224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柳华生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
房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
置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
工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
偿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一街 1 号
0802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本府提供广州市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一街 1 号
0802 房，建筑面积 45.72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
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对被征收人柳华生进行补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柳华生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广州市荔湾区西
湾和苑和苑一街 1 号 0802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柳华生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26.8514 平方米，100 元 / 平
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六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6110.84
元，50 元 / 平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
助费 6000 元，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134257
元，住宅搬迁费 1 户，共 2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施、线
路补偿为 2000 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有线电视、

宽带网络、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补偿），合
共支付给被征收人 160367.84 元。
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26.8514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
案规定，安置西湾和苑安置房增幅 60% 应安置建筑面积
为 42.9622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45.72 平方米，与
应安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2.7578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
案西湾和苑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
方米），按 2410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柳华
生应支付差价款为 66462.98 元（2.7578 平方米 ×24100
元 / 平方米 =66462.98 元）。被征收人柳华生应自迁
入产权调换房屋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
66462.98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
诉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
后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
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41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2016 登记 6005392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86 号 102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陈石英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
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亦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
征收办达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
补偿方案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
（二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
86 号 102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原房屋所有权
人为陈石英，上述房屋证载面积 84.85 平方米，使用性
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混合结构 7 层。根据广州合富
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
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091104JTBB 号），以 2020
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该房屋按实际营业性质进行
评估，市场价值为 44886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产
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10 号 A12 栋 502
房，建筑面积 111.85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
住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
032528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
市场评估价值 5133915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陈石英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房
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置
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工
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偿
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10 号
A12 栋 502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本府提供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10 号
A12 栋 502 房，建筑面积 111.85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
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对被征收人陈石英进行补
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陈石英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广州市荔湾区悦
江上品悦品二街 10 号 A12 栋 502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陈石英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84.85 平方米，100 元 / 平方
米 / 月的标准支付六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50910 元，
50 元 / 平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
12727.5 元，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424250 元，
非住宅搬迁费（含住改商户）50 ～ 200 平方米（含 200

平方米）以内的 6000 元 / 户，共 6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
施、线路补偿为 2000 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
有线电视、宽带网络、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
补偿），合共支付给被征收人 495887.5 元。
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84.85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案
规定，安置悦江上品安置房增幅 30% 应安置建筑面积为
110.305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111.85 平方米，与应
安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1.545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案悦
江上品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方米），
按 3267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陈石英应支付
差价款为 50475.15 元（1.545 平方米 ×32670 元 / 平方
米 =50475.15 元）。被征收人陈石英应自迁入产权调换
房屋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 50475.15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
诉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
后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
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42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稳 5486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88 号 101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陈仲明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议，市政府受理
后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
府行复〔2020〕1356 号）维持本府作出的征收决定，且
由于被征收人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征收办达
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
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
（二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
88 号 101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原房屋所有权
人为陈仲明，上述房屋证载面积 51.8952 平方米，使用
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宅，钢筋混凝土结构 8 层。根据
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
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091105JTBB 号），
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该房屋按实际营业
性质进行评估，市场价值为 26674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
产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 A10 栋 601
房，建筑面积 76.97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
住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

032529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市场评估价值 3509832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陈仲明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
房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
置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
工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
偿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
A10 栋 601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本府提供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
A10 栋 601 房，建筑面积 76.97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
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对被征收人陈仲明进行补
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陈仲明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广州市荔湾区悦
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 A10 栋 601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陈仲明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51.8952 平方米，100 元 / 平
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六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31137.12
元，50 元 / 平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
补助费 7784.28 元，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
259476 元，非住宅搬迁费（含住改商户）50 ～ 200 平

方米（含 200 平方米）以内的 6000 元 / 户，，共 6000 元，
生活相关设施、线路补偿为 2000 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
于电话号、有线电视、宽带网络、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
独立电表等补偿），合共支付给被征收人 306397.4 元。
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51.8952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
案规定，安置悦江上品安置房增幅 30% 应安置建筑面积
为 67.4638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76.97 平方米，与
应安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9.5062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案
悦江上品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方
米），按 3267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陈仲明
应支付差价款为 310567.55 元（9.5062 平方米 ×32670
元 / 平方米 =310567.55 元）。被征收人陈仲明应自迁
入产权调换房屋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
310567.55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
诉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
后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
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43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2016 登记 6005394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88 号 102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徐辰秀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议，市政府受理
后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
府行复〔2020〕1361 号）维持本府作出的征收决定，且
由于被征收人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征收办达
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
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（二
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 88
号 102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原房屋所有权人
为徐辰秀，上述房屋证载面积 63.05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
划用途）为住宅，钢筋混凝土结构 8 层。根据广州合富
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
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091106JTBB 号），以 2020
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该房屋按实际营业性质进行
评估，市场价值为 31840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
产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9 号 A11 栋 504
房，建筑面积 82.49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
住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

032530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市场评估价值 3654307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徐辰秀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
房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
置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
工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
偿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9 号
A11 栋 504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本府提供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9 号
A11 栋 504 房，建筑面积 82.49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
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对被征收人徐辰秀进行补
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徐辰秀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广州市荔湾区悦
江上品悦品二街 9 号 A11 栋 504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徐辰秀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63.05 平方米，100 元 / 平方
米 / 月的标准支付六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37830 元，
50 元 / 平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
9457.5 元，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315250 元，
非住宅搬迁费（含住改商户）50 ～ 200 平方米（含 200

平方米）以内的 6000 元 / 户，共 6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
施、线路补偿为 2000 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
有线电视、宽带网络、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
补偿），合共支付给被征收人 370537.5 元。
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63.05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案
规定，安置悦江上品安置房增幅 30% 应安置建筑面积为
81.965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82.49 平方米，与应安
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0.525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案悦江
上品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方米），
按 3267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徐辰秀应支付
差价款为 17151.75 元（0.525 平方米 ×32670 元 / 平方
米 =17151.75 元）。被征收人徐辰秀应自迁入产权调换
房屋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 17151.75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
诉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
后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
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44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2013 登记 6003027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94 号 101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罗婧怡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议，市政府受理
后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
府行复〔2020〕1359 号）维持本府作出的征收决定，且
由于被征收人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征收办达
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
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（二
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 94
号 101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原房屋所有权人
为罗婧怡，上述房屋证载面积 50.22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
划用途）为住宅，钢筋混凝土结构 8 层。根据广州合富
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
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091109JTBB 号），以 2020
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该房屋按实际营业性质进行
评估，市场价值为 25562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产
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 A10 栋 2601
房，建筑面积 76.67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
住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

032533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市场评估价值 3657159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罗婧怡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
房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
置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
工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
偿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
A10 栋 2601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本府提供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
A10 栋 2601 房，建筑面积 76.67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
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对被征收人罗婧怡进行补
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罗婧怡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广州市荔湾区悦
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 A10 栋 2601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罗婧怡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50.22 平方米，100 元 / 平方
米 / 月的标准支付六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30132 元，
50 元 / 平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
7533 元，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251100 元，
非住宅搬迁费（含住改商户）50 ～ 200 平方米（含 200

平方米）以内的 6000 元 / 户，共 6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
施、线路补偿为 2000 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
有线电视、宽带网络、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
补偿），合共支付给被征收人 296765 元。
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50.22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案
规定，安置悦江上品安置房增幅 30% 应安置建筑面积为
65.286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76.67 平方米，与应安
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11.384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案悦江
上品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方米），
按 32670 元 / 平方米购买，10 平方米以上至 20 平方米（含
20 平方米）按 4450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罗
婧怡应支付差价款为 388288 元（10 平方米 ×32670 元
/ 平方米 =326700 元，1.384 平方米 ×44500 元 / 平方米
=61588 元）。被征收人罗婧怡应自迁入产权调换房屋
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 388288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
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后被
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45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繁 12853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94 号 102 之 1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罗新辉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议，市政府受理
后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
府行复〔2020〕1358 号）维持本府作出的征收决定，且
由于被征收人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征收办达
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
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（二
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 94
号 102 之 1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原房屋所有
权人为罗新辉，上述房屋证载面积 10.62 平方米，使用
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宅，钢筋混凝土结构 8 层。根据
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
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091110JTBB 号），
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该房屋按实际营业
性质进行评估，市场价值为 6022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
产权调换房屋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一街 5 号 1016 房，
建筑面积 40.11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
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

032534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市场评估价值 1576323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罗新辉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
房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
置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
工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
偿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一街 5 号
1016 房进行补偿。

一、本府提供广州市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一街 5 号
1016 房，建筑面积 40.11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
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对被征收人罗新辉进行补偿安置。

二、被征收人罗新辉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广州市荔湾区西
湾和苑和苑一街 5 号 1016 房。

三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罗新辉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10.62 平方米，100 元 / 平方
米 / 月的标准支付六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6372 元，
50 元 / 平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
6000 元，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53100 元，
住宅搬迁费 1 户，共 2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施、线路补
偿为 2000 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有线电视、

宽带网络、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补偿），合
共支付给被征收人 69472 元。

四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五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10.62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案
规定，安置西湾和苑安置房增幅 60% 应安置建筑面积为
16.992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40.11 平方米，与应安
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23.118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案西湾
和苑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方米），
按 24100 元 / 平方米购买，10 平方米以上按 30300 元
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罗新辉应支付差价款为
638475.4 元（10 平方米 ×241000 元 / 平方米 =241000 元，
13.118 平方米 ×30300 元 / 平方米 =397475.4 元）。被
征收人罗新辉应自迁入产权调换房屋之日起 30 日内向
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 638475.4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
诉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
后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
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46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强 43794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94 号 102 房之 2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陈群芳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议，市政府受理
后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
府行复〔2020〕1430 号）维持本府作出的征收决定，且
由于被征收人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征收办达
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
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（二
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 94
号 102 房之 2 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原房屋所有
权人为陈群芳，上述房屋证载面积 39.29 平方米，使用
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宅，钢筋混凝土结构 8 层。根据
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
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091111JTBB 号），
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该房屋按实际营业
性质进行评估，市场价值为 19802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产
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 A10 栋 2606
房，建筑面积 77.77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
住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1〕
032535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
市场评估价值 3631859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陈群芳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
房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
置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
工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
偿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
A10 栋 2606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本府提供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
A10 栋 2606 房，建筑面积 77.77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
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对被征收人陈群芳进行补
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陈群芳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广州市荔湾区悦
江上品悦品二街 8 号 A10 栋 2606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陈群芳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39.29 平方米，100 元 / 平方
米 / 月的标准支付六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23574 元，
50 元 / 平方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
6000 元，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196450 元，
住宅搬迁费 1 户，共 2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施、线路补
偿为 2000 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有线电视、
宽带网络、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补偿），合

共支付给被征收人 230024 元。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39.29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案

规定，安置西湾和苑安置房增幅 30% 应安置建筑面积为
51.077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77.77 平方米，与应安
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26.693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案悦江
上品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方米），
按 32670 元 / 平方米购买，10 平方米以上至 20 平方米（含
20 平方米）按 44500 元 / 平方米购买，超出 20 平方米
以上按 4700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陈群芳应
支付差价款为 1086271 元（10 平方米 ×32670 元 / 平方
米 =326700 元，10 平方米 ×44500 元 / 平方米 =445000
元，6.693 平方米 ×47000 元 / 平方米 =314571 元）。
被征收人陈群芳应自迁入产权调换房屋之日起 30 日内
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 1086271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
诉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
后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
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47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2008 交登 6000651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84 号 604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谢艳梅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议，市政府受理
后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
府行复〔2020〕1444 号）维持本府作出的征收决定，且
由于被征收人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征收办达
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
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
（二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
84 号 604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
为谢艳梅，证载面积 34.1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
为住宅，混合结构 7 层。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
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
字〔2022〕021702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
评估时点，按该房屋的合法产权面积 34.1 平方米进行评
估，市场价值为 11151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
产权调换房屋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三街 8 号 3107 房，
建筑面积 62.39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
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2〕
021801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市场评估价值 2664053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谢艳梅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
房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
置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
工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
偿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三街 8 号
3107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本府提供荔湾区西湾和苑和苑三街 8 号 3107 房，
建筑面积 62.39 平方米，市场评估价值 2664053 元，使
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对被征收人谢
艳梅进行补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谢艳梅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荔湾区西湾和苑
和苑三街 8 号 3107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谢艳梅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34.1 平方米，按 50 元 / 平方
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6000 元，
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170500 元，住宅搬迁

费 1 户，共 2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施、线路补偿为 2000
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有线电视、宽带网络、
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补偿），管道煤气（天
然气）补偿费：3500 元 / 户，共 184000 元。
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34.1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案
规定，安置西湾和苑安置房增幅 60% 应安置建筑面积为
54.56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62.39 平方米，与应安置
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7.83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案西湾和
苑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方米），
按 2410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谢艳梅应支付
差价款为 188703 元（7.83 平方米 ×241000 元 / 平方米
=188703 元）。被征收人谢艳梅应自迁入产权调换房屋
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 188703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
诉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
后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
行。

  联系人：罗凯文
    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48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2005 交登 59998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88 号 701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朱弘昊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
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亦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
征收办达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
补偿方案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
（二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
88 号 701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
为朱弘昊，证载面积 51.9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
为住宅，钢筋混凝土结构 8 层。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
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
富 S 字〔2022〕021705JTBB 号）， 以 2020 年 11 月 24
日为评估时点，按该房屋的合法产权面积 51.9 平方米进
行评估，市场价值为 17127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产
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10 号 A12 栋 1506
房，建筑面积 76.97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
住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2〕

021804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市场评估价值 3517529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朱弘昊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房
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置
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工
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偿
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10 号
A12 栋 1506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本府提供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10 号 A12
栋 1506 房， 建 筑 面 积 76.97 平 方 米， 市 场 评 估 价 值
3517529 元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
对被征收人朱弘昊进行补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朱弘昊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
悦品二街 10 号 A12 栋 1506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朱弘昊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51.9 平方米，按 50 元 / 平方
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7785 元，
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259500 元，住宅搬迁

费 1 户，共 2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施、线路补偿为 2000
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有线电视、宽带网络、
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补偿），管道煤气（天
然气）补偿费：3500 元 / 户，共 274785 元。
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51.9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案
规定，安置悦江上品安置房增幅 30% 应安置建筑面积为
67.47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76.97 平方米，与应安
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9.5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案悦江上
品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方米），
按 3267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朱弘昊应支
付差价款为 310365 元（9.5 平方米 ×32670 元 / 平方米
=310365 元）。被征收人朱弘昊应自迁入产权调换房屋
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 310365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
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后被
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49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2017 登记 6005158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88 号 301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吴志安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
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亦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
征收办达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
补偿方案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
（二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
88 号 301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
为吴志安，证载面积 51.9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
为住宅，钢筋混凝土结构 8 层。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
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
富 S 字〔2022〕021704JTBB 号）， 以 2020 年 11 月 24
日为评估时点，按该房屋的合法产权面积 51.9 平方米进
行评估，市场价值为 17750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产
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10 号 A12 栋 1406
房，建筑面积 76.97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
住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2〕

021803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市场评估价值 3509832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吴志安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8
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
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偿或房
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偿安置
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建筑工
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本补偿
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10 号
A12 栋 1406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本府提供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10 号 A12
栋 1406 房， 建 筑 面 积 76.97 平 方 米， 市 场 评 估 价 值
3509832 元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
对被征收人吴志安进行补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吴志安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
悦品二街 10 号 A12 栋 1406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吴志安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51.9 平方米，按 50 元 / 平方
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7785 元，
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259500 元，住宅搬迁

费 1 户，共 2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施、线路补偿为 2000
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有线电视、宽带网络、
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补偿），管道煤气（天
然气）补偿费：3500 元 / 户，共 274785 元。
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51.9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案
规定，安置悦江上品安置房增幅 30% 应安置建筑面积为
67.47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76.97 平方米，与应安
置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9.5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案悦江上
品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方米），
按 3267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吴志安应支
付差价款为 310365 元（9.5 平方米 ×32670 元 / 平方米
=310365 元）。被征收人吴志安应自迁入产权调换房屋
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 310365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
诉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后
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50 号

房屋征收部门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办公室 ( 以下称区征收办 )

被征收房屋（不动产单元号）：2019 登记 6010183
被征收房屋地址：荔湾区东风西路 90 号 501 房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（下称被征收人）：周银开
区征收办为被征收人提供了 3 种补偿方式。被征收人

对本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议，市政府受理
后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
府行复〔2020〕1369 号）维持本府作出的征收决定，且
由于被征收人未在本府限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区征收办达
成征收补偿协议，区征收办报请本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
作出征收补偿决定。

查明：本府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作出《广州市荔湾
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
房〔2020〕3 号），决定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
（二期）西场站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，荔湾区东风西路
90 号 501 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。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
为周银开，证载面积 60.39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
为住宅，钢筋混凝土结构 8 层。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
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
富 S 字〔2022〕021708JTBB 号）， 以 2020 年 11 月 24
日为评估时点，按该房屋的合法产权面积 60.39 平方米
进行评估，市场价值为 2083500 元。

区征收办认为，拟对被征收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，产
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 9 号 A11 栋 2504
房，建筑面积 82.45 平方米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
住宅，框架结构。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

限公司作出的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（合富 S 字〔2022〕
021807JTBB 号），以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评估时点，
市场评估价值 3891640 元，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
房。上述补偿安置房源均由本府提供。

现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 590 号）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，《广州市国有土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（穗府规〔2017〕18 号）
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本府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征收人周银开产权人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
起 28 日内按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
地上房屋的决定》( 荔府征房〔2020〕3 号）选择货币补
偿或房屋产权调换（回迁安置或异地安置）其中一种补
偿安置方式，并书面答复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逾期不选择的，征收补偿方式采取
本补偿决定产权调换至广州市荔湾区悦江上品悦品二街
9 号 A11 栋 2504 房进行补偿。

二、 本 府 提 供 荔 湾 区 悦 江 上 品 悦 品 二 街 9 号 A11
栋 2504 房， 建 筑 面 积 82.45 平 方 米， 市 场 评 估 价 值
3891640 元，使用性质（规划用途）为住宅，框架结构，
对被征收人周银开进行补偿安置。

三、被征收人周银开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
迁出被征收房屋，并迁往产权调换房屋荔湾区悦江上品
悦品二街 9 号 A11 栋 2504 房。

四、区征收办应在被征收人周银开搬迁之前，按其原
址房屋合法产权住宅面积 60.39 平方米，按 50 元 / 平方
米 / 月的标准支付三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9058.5 元，
征收奖励按 5000 元 / 平方米补偿 301950 元，住宅搬迁

费 1 户，共 2000 元，生活相关设施、线路补偿为 2000
元 / 户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号、有线电视、宽带网络、
户外独立水表、户外独立电表等补偿），管道煤气（天
然气）补偿费：3500 元 / 户，共 318508.5 元。

五、区征收办协助其办理被征收房屋产权注销手续及
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。

六、原址房屋建筑面积 60.39 平方米，根据补偿方案
规定，安置悦江上品安置房增幅 30% 应安置建筑面积为
78.507 平方米。现安置建筑面积 82.45 平方米，与应安置
建筑面积相比超出 3.943 平方米。按照补偿方案悦江上品
安置超出面积部分 10 平方米以下（含 10 平方米），按
32670 元 / 平方米购买。因此被征收人周银开应支付差
价款为 128817.81 元（3.943 平方米 ×32670 元 / 平方米
=128817.81 元）。被征收人周银开应自迁入产权调换房
屋之日起 30 日内向区征收办支付差价款 128817.81 元。

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
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自本决定送
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、诉
讼期间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
诉讼，又在本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，经催告
后被征收人仍不搬迁的，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
行。

联系人：罗凯文
联系电话：18128904888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
荔府征房补字〔2022〕51 号


